附件

危化品相关单位和化工园区排查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县（市、区）
	危化品相关单位或化工园区名称
	是否产生废弃危险化学品
	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名称及产生量（吨/年）
	是否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是否向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利用处置去向
	排查发现问题
	整改措施
	完成情况
	备注

	
	
	
	
	
	
	
	
	
	
	
	

	
	
	
	
	
	
	
	
	
	
	
	

	
	
	
	
	
	
	
	
	
	
	
	


填表说明：1.废弃危险化学品产生量，是指2022年以来的产生量，不同类别的废弃危险化学品应分别填写；涉及化工园区的，是指园区内各危险化学品企业2022年以来合计产生量；

2.涉及化工园区的，还应在备注栏中填写是否具备对所产生废弃危险化学品全部收集能力，以及区域统筹配套利用处置能力。




